编号：

潮州市专利费用资助申请表

	专利名称
	

	申 请 号
	
	申 请 日
	

	实审提出日
	

	申请人姓名或名称
	
	身份证号
	

	联 系 人
	
	电   话
	

	地    址
	
	邮   编
	

	申请资助费用
	
	金   额
	

	申报材料：

□1、国家知识产权局或专利代办处开具的缴纳费用收据复印件。申请人为个人的，须提供发票原件供核对；申请人为单位，发票原件已报销入帐的，要提供单位出具的证明。

□2、国家知识产权局或专利代办处的受理通知书和盖章的专利请求书首页复印件。

□3、身份证复印件或所在地居住证明。

	申请人签名或盖章：



	审核部门意见：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经审核，依据《潮州市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费用资助暂行办法》的规定。

□同意按收据额资助

□同意按收据额部分资助

   资助部分：

   资助金额：

□不同意资助

                                审批部门：

                                                  年     月     日


